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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报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为促进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长江财险”）业务加快发展，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将 2018 年所属企业保险

项目通过共保方式，分别由长江财险和永诚财险、人保财险

等 12 家保险公司承保。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长江财

险保险费金额为人民币 29,502 万元，长江财险支付经纪人

国电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经纪”）

经纪费约 8,400 万元，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7〕24 号）规定构成重大关联

交易，公司已于 2018 年 5 月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及公

司官网披露。根据与集团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公司已以批

单形式，对集团公司 2018 年度保单进行延期三个月的延期

处理，原保单结束日延期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24 时止，根

据集团公司保费规模预估，此次延期批改，保险金额约为

4865.88 亿元，保险费金额为 6200 万元。



（一）保险种类和范围

1.财产一切险、机器损坏险、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

公众责任险及其他。

2.投保单位范围：投保单位包括集团公司所属内部核算

电厂及全资、控股企业，其中集团性企业要延伸到其下属最

末级次的控制企业。保险业务包括上述单位在 2018 年度的

续保业务（保险期限为 2018 年 1 月 1 日零时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及 2018 年度新增的保险业务。

根据与集团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公司已以批单形式，

对 2018 年度保单进行延期三个月的延期处理，原保单结束

日延期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24 时止。

（二）保险项目份额划分

湖北、北京、青海、湖南标段内的保险业务由长江财险

按独家承保（个别项目除外），国电电力、黑龙江、吉林、

江西、湖南、河北、山东、江苏非火电标段保险业务由长江

财险主承保，其他共保人为人保、太保、国寿财险、永诚财

险等保险公司。

其他区域保险业务由太保、人保、永诚财险、英大、国

寿财险等保险公司以共保方式承保 51%（主承保人），长江

财险参与共保，各地区综合平均份额为 49%（共保人）。

二、交易对手情况

（一）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正式成立，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中央

企业。2017 年 8 月 28 日，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国电集团

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重组后的国家能源集团资产规模超过 1.8

万亿元，8 家科研院所、6 家科技企业，形成煤炭、常规能

源发电、新能源、交通运输、煤化工、产业科技、节能环保、

产业金融等 8 大业务板块，拥有 4 个世界之最，分别是世界

最大的煤炭生产公司，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生产公司，世界

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生产公司和世界最大煤制油、煤化工

公司。2018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第 101 名。

鉴于集团公司为公司股东，因此，集团公司是公司的关

联方，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活动属关联方交易。

（二）国电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国电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是由集团公司所属成员

单位投资，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于 2007 年 4 月

成立，专业从事保险经纪业务的一家全国性保险中介机构。

公司注册资本为 1 亿元，总部位于北京，现有南京、沈阳、

武汉、西安四家分支机构。鉴于国电经纪是公司股东集团公

司旗下的从事保险中介的机构，因此，国电经纪是公司的关

联方，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活动属关联方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9B%BD%E7%94%B5%E9%9B%86%E5%9B%A2%E5%85%AC%E5%8F%B8/129325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9B%BD%E7%94%B5%E9%9B%86%E5%9B%A2%E5%85%AC%E5%8F%B8/129325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9E%E5%8D%8E%E9%9B%86%E5%9B%A2%E6%9C%89%E9%99%90%E8%B4%A3%E4%BB%BB%E5%85%AC%E5%8F%B8/2274395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长江财险公司通过竞争性谈

判的方式，与其他 11 家保险公司共同参与承保集团公司所

属企业的财产保险项目，集团公司所属企业为投保人，长江

财险与其他 11 家保险公司为保险人，国电经纪为经纪人。

本次保险项目费率采用市场化定价方式，公平、公正、

公允。该保险项目费率依据保险标的风险不同，实行差别费

率，费率平均约为 0.5042‰，为长江财险报备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相应费率水平。

四、交易目的

有助于公司和集团公司、国电经纪建立长期、全面战略

合作关系，促进公司间合作关系深入发展；有利于丰富公司

产品结构、提高公司承保质量和能力，同时，对公司品牌知

名度美誉度推广、公司整体业绩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秉承“诚信、合规、互助、共赢”的核心价值理念，

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经营活动，公司根据

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与集团公司、国电

经纪实施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

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本次重大关联交易有利

于公司形成持续的经营能力，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长远规

划。



六、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2018 年度，公司与集团公司预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总和

约为 2.8 亿元，与国电经纪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总和约

为 0.84 亿元。根据集团公司保费规模预估，此次延期批改，

保险金额约为 4865.88 亿元，保险费金额 6200 万元。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两项关联交易。


	为促进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江财险”）业务加快发展，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一）保险种类和范围
	（二）保险项目份额划分
	（一）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国电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